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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潍坊法院高度重
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涉
未成年人案件。此前，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7个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期介绍的4个典型案例
中，不仅有离婚纠纷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也有
未成年人“犯错”后法律责任的认定以及其监护人应
承担的责任。潍

坊
法
院2024

年
度
未
成
年
人
司
法
保
护
典
型
案
例︵
二
︶

未成年人网络充值后

依据双方过错确定损失承担比例

基本案情
  2024年2月至3月，原告刘某利用平板电脑玩游戏，从被告邱某
快手直播间提供的店铺链接进入商店充值购买游戏点券，使用其母
亲的微信账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22次扫码充值游戏货币，充
值金额达41130元，所充值的游戏货币已在所玩的游戏里购买了皮
肤及装备并已使用完毕。刘某母亲得知刘某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
充值游戏后，表示不予追认。刘某遂将游戏运营商邱某告上法庭，
要求退还刘某所充值金额41130元及利息损失等。

裁判结果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在实施充值行为时年龄为11
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待定，
而刘某母亲对该充值行为明示不予追认，故刘某的充值行为应认定
为无效。充值行为无效，对于因此造成的损失，应依据双方过错情
况来确定。首先，作为被告，通过直播间售卖游戏点券，未能有效
识别和阻拦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微信支付账号进行充值，存在过
错。其次，刘某的母亲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及微信支付密码，
使得刘某有机会拿到其手机，持续22次成功充值并在游戏中进行消
费，也有一定的过错。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
决被告邱某按50%进行返还，驳回了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
事人均服判息诉。判决生效后，被告邱某已主动履行判决，案件得
以妥善解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未成年人充值网络游戏后向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要求返
还充值款项的典型案例。本案进一步提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
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消费管理的相关机制，为未成年人提供文明、安
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另外，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用网过程中，家
长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家长应充分履行监护职责，妥善保管好手
机、支付账户及密码等信息，避免孩子擅用造成损失。

□本报记者 张韶华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原告杜某、被告刘某在某店铺附近玩耍。原告杜
某爬上一石质路墩后，被告刘某对原告杜某进行推搡，致其从路墩
上摔下，头部受伤。原告受伤后，被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及原
告法定代理人邓某共同带原告到医院就诊治疗。此后，双方未就赔
偿达成一致，故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原告受伤当日系由其法定代理人邓某陪伴至某店铺玩
耍，被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经营的店铺与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店
铺系邻居。原告受伤时，原、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均未在现场看护。

裁判结果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对原告实施的侵权行为
致原告受伤，有原告提交的视频、公安机关证明证实，被告对事实
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刘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刘某的监护人
即被告李某应当承担本案80%侵权责任。原告法定代理人邓某作为
原告的监护人，侵权行为发生时未对原告尽到监护职责，应当自行
承担20%的损失。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护人监护的缺失。要
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不仅对保障受害者的合
法权益有重要意义，还能促使监护人意识到自己在未成年人成长过
程中的监护义务，能够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多次实施校园欺凌行为

被告人被依法认定寻衅滋事罪

基本案情
  被告李某某与被害人系某中学同班同学。在校期间，李某某
多次无故在校园公共区域单独或纠集他人对被害人实施辱骂、殴
打等欺凌行为。该系列行为持续时间较长、频率较高，不仅对被
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直接伤害，也严重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
学、生活秩序。被害人家长发现情况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
查、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以李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裁判结果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某某的行为不仅侵害了
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更破坏了校园秩序，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鉴于被告李某某系未成年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
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其谅解，确有悔罪表现，应依法从轻处
罚，因此判决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案
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全面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被告人进行了深入的法庭教育。宣判
后，法院向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的被告人的监护人发出了《履
行监护职责承诺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告知书》和《家庭教育
指导令》，督促其切实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典型意义
  法院将校园内发生的、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严重欺凌
行为依法定罪处罚，不仅有力回击了“校园欺凌不过是孩子间打
闹”的错误观念，也为有效治理校园欺凌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
障，具有显著的警示与规范意义。同时，本案的处理也充分体现
了少年审判的特殊性，法院在依法惩处的同时，将教育、感化、
挽救贯穿始终，并通过判后的司法延伸措施，力求实现对失足未
成年人的有效矫治和对被害人的充分保护，真正做到了惩教结合
与双向保护。

在离婚纠纷中破解未成年子女的失学困境

基本案情
  刘某与王某于2015年5月经人介绍相识，同年7月登记结婚，
2017年1月生育女儿王某某。2024年除夕，刘某与王某因家庭琐事发
生争吵，妻子刘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并于2024年9月，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承办法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刘某与王某7岁的
女儿王某某一直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受父母感情问题影响，
孩子短期入学后便一直居家未再踏入校园。

裁判结果
  安丘市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刘某与王某
之间的争执和长期对孩子的冷落已经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创
伤，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解开孩子的心结，让孩子重返校园。
在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组织双方到庭调
解，向原、被告就夫妻关系的矛盾化解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了释法说理，并发放了《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函》。经调
解，夫妻二人终于决定放下对彼此的不满，先想办法让孩子重返校
园，刘某申请了撤诉，该起离婚纠纷以原告撤诉结案。案件审理完
毕后，承办法官主动联系街道、妇联、教管办和学校一起召开联席
会议，经过多方努力，王某某终于回到了学校。

典型意义
  育人以法，润物无声。这起看似简单的离婚案件，因涉及未成
年子女抚养及适龄儿童上学问题，承办法官积极主动与当事双方进
行多轮沟通，从孩子成长角度出发做工作，最终促使双方重归于
好。同时，承办法官联合街道、妇联、教管办、学校等多方力量共
同出谋划策，帮助孩子重返校园。此案是认真贯彻落实“如我在
诉”和“小案不小办”工作理念的缩影，体现了在家事案件审判中
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生动演绎了法院从“纠纷解决”到“权益
保障”再到“社会治理”的主动担当。


